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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論 

一、現況分析(例如：該申請地方政府托育需求、社福資源)： 

(一) 行政區人口現況 

  現行社會福利關注人口老化與少子女化議題，其衍生之長照與托育政

策措施和福利服務與人口結構密切關聯，而服務提供之實務與政策方向朝

向社區化與在地化，因而地域差異以及因地制宜之規劃，實為各級政府施

政之重點。 

  截至 111 年 10 月底止，臺南市總人口為 186 萬 4,799 人，女性人口略

多於男性。行政區人口以永康區最多達 23 萬 4,860 人，人口最少地區為龍

崎區 3,684 人。惟人口密度仍以舊市區較高，如東區、北區、中西區等，皆

超過 1 萬 2 千人見圖 1 與圖 2 。 

 

   圖 1 臺南市人口分布                圖 2 臺南市人口密度 

(二) 福利服務區人口 

2010 年縣市合併後，全市共分 37 個行政區域。台南市人口集中在縱

貫道路沿線的行政區，但就年齡結構而言，則沿海與鄰山地區老年人口比

重高。長期的服務提供經驗已漸發展區域性的服務範圍與方式，在家庭福

利服務與障礙服務亦逐步設置區域服務中心如表 1。社會福利服務輸送逐

步以區域的概念進行規劃，有助於落實地域分工與一直整合的優點。根據

區域服務人口規模與組成特性進行服務規劃，亦同步考量資源與服務的差



4 
 

異化。 

表 1臺南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服務區域一覽表 

項次 服務中心 服務之行政區域 

1 新營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
新營區、後壁區、柳營區、白河區、東山

區、鹽水區 

2 北門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
佳里區、學甲區、西港區、七股區、將軍

區、北門區 

3 善化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善化區、新市區、新化區、山上區、安定區 

4 玉井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玉井區、左鎮區、南化區、楠西區 

5 永康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永康區 

6 新豐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歸仁區、龍崎區、仁德區、關廟區 

7 安平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安平區、中西區 

8 安南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安南區 

9 東區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東區 

10 麻豆區社會福利

服務中心 
麻豆區、官田區、下營區、六甲區、大內區 

11 南區社會福利服

務中心 
南區 

12 北區社會福利服

務中心 
北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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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服務區人口數最多者為永康區(234,860 人)，其次為安南區(196,856

人)；人口數最少的服務區為玉井區(35,206 人)。觀察各區域人口性別結構，

女性人口較多的區域為永康區(119,613 人)與東區(95,418 人)，兩者女性人

口數皆多於男性人口數，其他區域皆為男性人口數較多。按三階段年齡組

人口分布結構來看，三段年齡組人口占各區總人口之比率，0-14 歲人口以

安康區 13.98%最高，安平區 13.12%次之，玉井區 8.64%最少；15-64 歲人

口以安康區 75.56%最高，新豐區 74.86%次之，最少為玉井區 69.34%；65

歲以上人口以玉井區 22.02%最高，新營區 19.04%次之，安康區 10.45%最

少。 

          圖 3 臺南市三階段年齡組人口分布圖 

   

資料來源：國土資訊系統－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 

    (三) 臺南市人口與少子化趨勢 

根據臺南市區域計畫(2014:3-35) 採用趨勢預測法之人口推計，以臺南

市各里為計算單位，基於 1999 年至 2013 年之人口資料，估計民國 115 年

之人口數為 1,923,698 人，較之當前人口呈現小幅度穩定成長之趨勢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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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長地區集中於原臺南市周邊地區、新營以及南科周邊等三大發展地區。 

考量人口結構變動情形，採用世代生存法，以生育率及年齡層性別之

生存率，預測 2026 年人口總數約為 1,994,230 人。扶養比由 2012 年之

34.66%提升至 56.78%，其中扶老比由 2012 年之 15.69%持續上升到 41.35，

扶幼比由 2012 年之 18.97%持續下降到 15.43%，顯示 2026 年，臺南市之

高齡化與少子化情形相當嚴重(3-37)。 

人口現況關係到需求與服務負荷，資源配置注重平衡調整。人口趨勢

除了反映數量上的些微變遷，重要的訊息在於結構的變化，尤其老年人口

比重將超過四分之一，0-14 歲則持續減少。因應少子女化的趨勢需要從不

同層面就有關經濟支持、友善就業、生育、親職假等政策並進實施。本計畫

旨在改善育兒空間設施，以期提供優質托育服務，支持育兒家庭，建構本市

友善托育環境，減緩人口結構失衡。 

表 2-1 臺南市 2016 年至 2026 年人口推估 

組別(歲) 2016 年 人數(人) 2021 年人數(人) 2026 年人數(人) 

合計 % 合計 % 合計 % 

0-14 225,265 11.69 208,223 10.62 196,284 9.84 

15-64 1,403,662 72.85 1,352,880 68.97 1,272,026 63.79 

65- 297,851 15.46 400,405 20.41 525,920 26.37 

合計 1,926,778 100 1,961,508 100 1,994,230 100 

    資料來源：臺南市區域計畫，2014。 

（四）服務與資源現況 

1、托育現況：臺南市至 110 年 11 月底止，0 至未滿 3 歲人口數共計

47,435 人，居家托育人員數共計 1,961 人(不含親屬)，收托未滿 3 歲

幼兒 3,108 名，另有 95 所私立托嬰中心收托 3,581 名幼兒。故僅有

14.1%之幼兒係由托嬰中心或一般居家托育人員照顧，餘 85.9%係家

長自行或由親友照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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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社會福利資源：臺南市至 110 年 11 月底止，全市 37 區人口數共 186

萬 3,435 人，為整合社會福利資源，落實「以家庭為中心，社區為基

礎」的福利服務。106 年間於本市轄區設置永康區、安南區、新營區、

北門區、善化區、安平區、新豐區及玉井區等 8 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，

107 年新增東區、麻豆區等 2 處社福中心，108 年又持續增設北區和

南區，完成本市 12 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布建。每一社會福利服務中

心除配置專業之社會工作人員，以福利服務方案及個案管理方式，提

供高風險家庭服務、弱勢家庭服務暨預防宣導等服務，並連結社區資

源，就近提供在地化、立即性及完整性的單一福利服務外。規劃社會

福利服務中心之原有空間，增設適合家庭親子館互動的友善空間及相

關休閒設施，如親子廚房、遊戲區、兒少閱覽區、多功能教室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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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實施範圍(例如：針對布點的鄉鎮市區做整體規劃說明)： 

(一)公設民營托嬰中心： 

善化區行政區域，目前無公設民營托嬰中心，預計於 111 年設置 1 處

社區公共托育家園，收托 12 名幼兒，盤點目前托育人員及私立托嬰中心

數亦無法滿足市場需求。因此，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設置有其必要性。規劃

方式將多方面考量，除參考地區居家托育人員人數及托嬰中心家數、閒

置空間等相關資源取得難易度、成本效益高低，另需將城鄉差距納入綜

合評量，亦即滿足人口較多之區域之服務需求外，仍需兼顧偏鄉及人口

稀少地區之隱性需求。 

(二)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： 

   配合衛生福利部之推動社會安全網計畫，本於北門區(服務轄區為北門

區、西港區、將軍區、佳里區、七股區及學甲區），惟建物已逾 35 年，又需

耐震詳評，因此，擬在原地重新新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和公設民營托嬰中

心，讓社會福利服務措施更具多樣化，增加服務可近性，也可強化資源布建

的便利性。 

貳、計畫目標 

一、目標說明 

 臺南市政府戮力建置完善的服務網絡，以普及社區式照顧與基層保護網

為施政目標，並及於非城市化民眾需求。本市主要托育方式仍以居家或社區

托育為主，多數是由無酬的親屬照顧，此種情形在非城市化地區則是特別普

遍。 

而且家庭照顧的內涵亦轉趨祖父母照顧者變多，隔代教養與照顧者的健

康及負荷值得關注。本市規劃托育服務考量區域平衡，以期城市及非城市化

的托育設施得以均衡發展。透過普遍設置提供在地的服務，促進服務可近性。 

 （一）設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，可收托 30 名幼兒，以照顧到托育服務資源

不足之地區民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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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營造在地服務、友善空間、親子互動、資源整合之概念，不僅成為社

會局福利的單一窗口，更是社區中的好厝邊、好幫手，達到「社福廣

布、安全網住」之積極社區預防成效。另為提供沿海民眾安全及友善

的場所，預計於 111 年新建北門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。 

二、達成目標之限制 

本市目前托育服務提供多於人口密集之處，偏鄉地區人口少且分散，加

上本市幅員廣大，難以顧及到偏遠地區民眾之托育需求。無論是公共家園及

托育資源中心、新設置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仍有場地協調之困難。而社會福利

大樓之整建，需耗費相當多之經費，如未能爭取到足額經費，則福利服務規

劃將僅是紙上談兵而無法實行。 

 

三、績效指標、衡量標準及分年度目標 

表 1. 工作指標及目標值 

 

 

  

工作項目 單位 

現況值 目標值 

110 年 

第 3 期 

合計 
111 年 

一、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處 1 3 4 

二、區域型家庭(社會)福

利服務中心 
處 12 0 

12 

(累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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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 效益指標及目標值 

參、執行策略及方法 

一、執行策略 

（一）成立工作小組推動各項計畫 

為推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，成立專案小組，並下設工作小組，其成員組

織及職掌如下： 

1、專案小組：由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，成員除工作小

組召集人及組員外，另包括老人福利科、社會福利等各科

之科長及承辦人，以督導前瞻計畫執行的進度及協助解決

橫向連結所衍生的問題。專案小組會議採不定期召開，辦

理工作小組業務會報檢視及政策指導。 

工作項目 

單

位 

現況值 目標值 

110 年 
第三期 

合 計 
111 年 

一、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

(一)布建數 處 1 3 4 

(二)受益人數 人 0 90 90 

二、區域型家庭(社會)福利服務中心 

(一)增修/改善中心數 處 12 0 12 

(二)擴大在地化福利網

絡涵蓋範圍與服務

鄉鎮市區比率 

% 100% 0%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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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工作小組：召集人由社會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擔任。考量建

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與本科托嬰中心及居家保母有業務相

關，依相關業務職掌，由托嬰中心及居家保母承辦人員組

成托育工作小組。工作小組係以尋覓合適建置場地、尋求

專業團隊及協助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登記立案許可等為主要

任務，原則每季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並不定期向專案小組

進行工作彙報。 

二、執行方法 

（一）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

1、主要工作項目 

透過開辦公設民營托嬰中心，服務臺南地區有托育需求之民眾，並

提供高品質、近便性及平價之托育服務。 

2、工作指標 

3、績效指標 

4、詳述服務據點分年執行項目與進度 

年度 項目與進度 

110 1.尋找適合場域評估 

2.盤點分析設置區域合適性及效益 

3.規劃發展計劃書 

4.計畫申請 

工作項目 單位 

現況值 目標值 

110 年 

第 3 期 

合計 
111 年 

一、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處 1 3 4 

工作項目 單位 

現況值 目標值 

110 年 

第 3 期 合 計 

111 年  

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服

務案量達 30人/年 
人 0 90 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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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-112

年 

1. 進行善化區蓮潭里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工程規劃及設計。 

2. 新建工程開工。 

3. 善化區蓮潭里公設民營托嬰中心營運。 

5、計畫內容 

新建善化區蓮潭里公設民營托嬰中心，提供有善育兒空間設施，優

質化本市托育環境及服務。 

 

6、計畫時程與主辦單位 

（1）時程：111 年-112 年 

（2）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

7、經費概算與來源 

單位(新臺幣):千元 

 

工作項目 

A：改

建 

B：修

繕 

地址 

樓

層 

面積

(m2) 

服

務 

內

容 

現況 未來 

市(

區
鄉
鎮) 

村(

里) 

路(街)

段巷

(弄)號 

樓 

年均

服務

人數 

空間

規劃 

年

均

服

務

人

數 

空間 

規劃 

臺南市蓮

潭里公設

民營托嬰

中心 

A 
善化

區 
 

坐駕

段 962

號、

963-1

號 

1 390.8 

托

育

服

務 

0  60 

活動區、

睡眠區、

調奶台、

沐浴台、

廁所、保

健區、廚

房 

工作項目 
內容(含項目、單位、

數量、單價等) 
預算數 自籌金額 

申請補助

金額 

備

註 

善化區蓮潭里公

設民營托嬰中心 

新建費 

(390.78 m2 *4,9331 元) 

19,277 2,892 16,3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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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預期效益 

（1）直接效益 

每處收托 60 名幼兒，使家長得以平價費用就近送托。 

增加托育人員收托率，使其有穩定收入。 

活化閒置空間。 

(2)間接效益(例如促進就業機會人數) 

使家長可以安心回歸職場工作，促進就業。 

提升社區托育品質。 

          6、 新建案工程分期撥款表、營運計畫及工程管制機制 

    （1）分期撥款表 

年/月 工作摘要 累計進度% 撥款金額% 

110 年 4 月 委託規劃設計 5% - 

110 年 12 月 基本設計 7% - 

111 年 3 月 都市審查 7% - 

111 年 4 月 基本設計修正 15% - 

111 年 5 月 
細部設計、委託設計監造技

術服務 
20% 

- 

111 年 7 月 工程公開招標 25% - 

111 年 9 月 辦理工程發包 30% 30% 

111 年 11 月 工程施工(工期 400) 45% - 

113 年 1 月 竣工 90% - 

113 年 3 月 初驗、複驗 95% - 

113 年 5 月 結算 100% 100% 

113 年 6 月 結案   

    

肆、財務計畫 

一、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



14 
 

採招標委託單位辦理，補助每個單位開辦費、行政管理費、充實設施設

備更新及修繕費等，單位使用前開補助款項執行運作業務，並自負盈虧。 

二、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

透過申請前瞻計畫經費挹注，辦理整建修繕，修建完成後之營運作需

費用由本府自行負擔。 

單位(新臺幣):千元 

 

伍、預期效益 

一、打造友善優質托育環境，確保兒童照顧品質 

規劃以兒童為優先與重視家庭價值的友善托育政策，打造優質的托育環境

並協助家庭排除育兒過程中的困難與障礙，兼顧家庭與就業，同時為我國

兒童人口數量與品質的提升，奠定良好基礎。 

二、提供平價收費價格，實質減輕家庭負擔 

提供平價托育費用，配合就業者家庭托育費用補助金額，讓家長實質受

益。 

三、社福廣布、安全網住 

提供社區更主動、整合、支持性之弱勢家庭個案服務窗口，協助進入服務

資源系統，落實弱勢家庭個案服務；提供多元的服務空間，增加中心服務

的友善性與去標籤化，培養社區大眾接受中心服務的習慣性與信任感。強

化社會資源網絡之建置及培力，結合社區及民間力量，共同支持社區中之

家庭及個人。 

 

 

具體目標 經費來源 

第 3 期 

111 年 

一、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

中央 16,385 

地方 2,892 

合計 19,2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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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管考機制 

 本計畫將使用階層式管理，追縱計畫進行成效，由分項計畫主持人對總計

畫主持人及管考委員會負責，各分項計畫執行者對該主持人負責。評估期

間分為：月、季、年評估。評估重點大略如下： 

一、月：計畫實際執行進度，如：規劃設計、工程發包、施工進度等實際

程序。 

二、季：評估分項計畫的執行成效是否如預期目標進行。 

三、年：評估各分項計畫與整體目標的銜接是否緊密。 

四、評估指標：依本計畫內容各項績效指標進度為指標。將以量化資料、 

質化資料與詳細報告進行本計劃執行管控，務求計劃能如期完成。 

五、為使計畫如期執行，本府將成立「計畫管考小組」由府層級長官擔任

召集人，社會局長擔任副召集人，社會局副局長擔任執行秘書，各相

關局處主管擔任委員並依需要聘請外部專家學者，提供諮詢與建議事

宜。 

（一）「計畫管考小組」並負責追縱本計畫進行成效，依各分項計畫執行

單位所提報的執行資料，針對計畫中所擬定的工作重點，對應成效

指標，進行指標量化與質化的檢視與考核，開會時並請各分項計畫

主持人及相關單位列席。 

（二）另為確保本計畫之執行率之控管，於「計畫管考小組」設「進度管

控組」「經費管控組」「績效管控組」其任務如下。 

1、進度管控組 

由各分項計畫管控各子計畫之執行進度，每月提送執行進度表、經

費執行進度。由本府社會局於每季季末提送季執表至「管考小

組」，並出席會議報告執行情形及執行進度。 

2、經費管控組 

隨時審視各項計畫之執行經費使用情形及合理性，每月彙整各計畫

之經費運用報告，並對執行進度落後之計畫建立預警制度。由本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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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處於每季季末提送經費運用季報給管考小組，並出席會議報告

執行情形良好及進度落後之計畫。以達預執行率 100%之目標。 

3、績效管控組 

召集會商解決執行上的困難、協調各單位。每月彙整各計畫之執行

績效(達成績效指標)及進度報告，並對執行績效不佳及進度落後之計

畫建立預警制度。由本府研考會於每季季末提送績效評估報告給管

考小組，並出席會議報告執行績效良好及不佳之計畫。 

柒、檢附文件 

     臺南市近期公有建物之造價分析區域市場行情及相關決標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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